附件
远安县农村集中供水价格方案
（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农村水资源保护，合理补偿供水成本，促进水资源集约利用和节水型社会建设，根据《供水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831号）、《水利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 生态环境部 农业农村部 国家疾控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护工作的通知》（水农〔2026〕47号）、《湖北省农村供水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令第360号）政策精神，县发改局严格按照《政府制定价格行为规则》《政府制定价格听证办法》等规定，在成本调查的基础上，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建议，统筹兼顾农村供水用户经济承受能力与农村供水事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特制定我县农村集中供水价格方案如下：
一、适用类型及范围
本方案所称农村集中供水，按照供水方式，特指通过设计供水量、供水人口达到规定规模（百人以上）的集中供水工程和乡镇集镇供水以及通过集镇供水管网延伸工程向农村（村庄）提供用水。
本方案所称农村集中供水，按照供水用途，特指为农村居民和单位提供生活、生产及其他（用途）用水(不包括农业灌溉供水)。农村集中供水按具体用途类别可分为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居民生活用水，主要指农村居民住宅家庭的日常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主要指工业、经营服务用水和行政事业单位用水、市政用水(环卫、绿化)、生态用水、消防用水、洗车、以自来水为原料的纯净水生产、高尔夫球场用水（按照法律法规适用居民生活用水价格的除外）。
本方案所称农村集中供水范围，不包括我县城乡供水一体化供水体系覆盖村镇（乡）和城区供水管网延伸工程覆盖村镇（乡）。
二、水费计量收费方式及价格收费标准
（一）水费计量收费方式
我县农村集中供水中居民生活用水实行“两部制”水价计量收费方式，农村集中供水覆盖范围内的居民用户，每月缴纳用水定额为3m3的基本水费。每户每月用水量超过3m3，应缴水费按实际用水量与基准水价计收；每户每月用水量未超过3m3，应缴水费按定额3m3与基准水价计收。
连续六个月及以上长期不在居住地的用户，可依据当地村民委员会开具的证明材料向供水单位申请自愿停供，停供期间供水单位免收基本水费。
（二）供水价格收费标准
我县农村集中供水价格按用户类别、供水类型实行分类定价：居民生活用水价格中，自流式供水价格为1.70元/m3,抽水式供水价格为2.50元/m3；非居民用水供水价格中，自流式供水价格为1.81元/m3,抽水式供水价格为2.74元/m3。
以上基准价格均为政府定价且为正式价格，不含水资源税与污水处理费。
村民集体兴办或自管自用的供水工程终端价格由村委会组织全体村民或村民代表自行协商确定，并报县发改局和县水利局备案。
三、供水价格优惠执行对象及具体措施
（一）居民用户
经县民政局认定的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分散供养特困人员、低保边缘家庭等居民用户，供水企业按每户每月3m3用水量减免用水费用(不含污水处理费)，当月用水量不足3m3按实际用水量减免。
（2） 非居民用户
适用居民价格的非居民用户对象，按照《关于印发〈远安县供水供电供气价格优惠政策实施方案〉的通知》（远发改〔2026〕12号）文件执行。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供水经营管理
各农村供水企业要深挖节能降耗，切实降低供水管网漏损率，降低运营成本，减少水资源浪费，提高经营效益。落实好对特定对象的水价优惠政策，根据实际情况精准施策。及时对旧表、坏表进行更新，规范抄表行为；鼓励推广安装可自动计量、剩余水费提醒、断水保护的智能水表。加大水质检测投入力度，不断提高水质检测能力和水平，确保农村供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标准。接受水利、市场监管等部门的指导与监督，持续提升供水服务水平和政策执行能力。
（二）做好宣传解释工作
各供水企业和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要做好供水价格政策宣传解释工作，让群众充分了解制定新的供水价格政策的合理性与必要性，同时要正确引导社会舆论，为我县农村供水工作创造良好社会舆论氛围。
（三）实行价格公示制度
各供水企业应在营业网点、乡镇、村委会等醒目位置公示水价标准、收费方式、举报投诉电话等内容，接受有关部门和群众监督。
本方案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运行期三年。期间如遇国家、省、市有关政策发生变动或调整，从其规定。《县物价局关于荷花镇自来水厂供水价格的通知》（远价〔2011〕34号）及《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农村供水价格实行政府指导价的通知》（远发改〔2019〕71号）文件同时废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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